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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郑强，因学生宿舍分配问题与
学校宿管部门发生冲突，掀翻
了有关负责人的桌子。10月27
日，华中科大校方发布声明称，
由于学生宿舍资源比较紧张，
部分学生因转专业等原因暂时
难以满足集中居住的需求。学
校已责成后勤集团对相关当事
人进行了处理，郑强也遭到所
在学院通报批评。

同专业学生被分配在不同
的宿舍，这样的现象恐怕非华
中科大所独有，在全国高校中
并不鲜见，但闹出不大不小的
风波来，还较为罕见。几十年
来，中国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将
同年级同专业的学生安排在一
起住宿。这样的住宿模式，从
院系行政管理上来说，的确具
有不少便利条件。但是，这种
住宿模式，在其便利于院系的
行政管理之外，是否为最有利
于学生成长的模式，则大可讨
论。

在上世纪 50 年代“合并同
类项”的院（系）校调整后，中国
高等院校的专业性更加凸显。
以北京“八大学院”为例，所谓

“钢院”“地院”等，一听便知其
学院专攻何在。进入 90 年代，
新一波学院合并以及学院改大
学浪潮过后，大多数专业性学
院已经发展为文理法医学科齐
全的大学。这也正如华中科
大，其专业学科已不限“科学”，
更有诸多人文学科。

在这样文理法医学科俱全
的大学，同届学生住在一起真
的好吗？试想计算机专业的学
生与其他专业甚或文科法学医
学的学生一起住上4年，不亦乐
乎？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讲，
究竟是同专业的学生一起住 4
年有利于发展“最不功利”的人
际网络，还是不同专业的学生
一起住 4 年更有利于扩展其初
入社会所结织、但却可能受用
终生的人际网络，这其中的算
计，对非计算机专业的人来说
恐怕也并不难。

当然，如果从专业发展的
角度看，同届不同专业的学生

“混居”，不仅会拓展学生的知
识面，从更多纬度构建学生的
知识结构，还会给学生带来非
专业的专业视角，在4年或更长

（研究生）学习时间里相互交
流，让学习科学专业的学生从
同住的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那
里感受人文气息，同时也让学
习人文专业的学生从学习科学
学科的学生那里熏陶到科学精
神，这样的住宿“布局”，是不是
更有利于培养视野宽阔的人
才？

这种“混居”模式，在数据
管理的时代，与原有的管理模
式也并不冲突。在计算机科学
层面，将原有住宿模式的管理
优势结合进“混居”模式中，形
成新的住宿模式，根本就不是
问题。国外大学普遍实行的入
学前随机组合加住宿后小幅度
调整的宿舍分配方式，已被实
践证明是一个不错的住宿模
式，何乐而不试？

同专业学生住在同一宿舍就那么好吗？

□澎湃

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三
学生陈婷在使用百度贴吧
App 时，发现其个性化推
送广告、滥用地理位置信
息已构成侵犯其隐私，故
决定起诉百度贴吧App的
母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近日，该案将
由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审理。

原告陈婷认为，尽管
百度贴吧 App《隐私政策》
中表明，用户可以随时在
系统中取消定位授权。然
而，即使定位取消，推送广
告依然可以定位到用户所
在地区。

简言之，这位大三女
生认为，自己已经明确向
App 说“不”，拒绝提供位
置信息，可系统违背用户
意志，依然“精准”定位了
她，属于侵权行为。原告
态度也很坚决：“不停止侵
权，不同意调解。”

在互联网1.0时代，人
们感叹，你永远不知道电
脑屏幕的另一端坐着的是
不是一条狗。现在，即使
真的坐着一条狗，大数据
也能明确告诉你，这条狗
是什么品种，爱吃哪个牌
子的狗粮，喜欢去哪个郊
野公园撒欢，最常去哪个
宠物医院……

于是，大数据的环境
下，用户面对广告主和互
联网平台，就只能被“裸
奔”，无法规避精准推送的
骚扰，合法权益无处安放。

其实，不独百度一家，
国内多家互联网平台均不
同程度存在“精准定位”用
户的问题。

不少网友吐槽，在一
个 App 搜索过的产品，立

马就会在别的App上看到
推荐，感觉在互联网平台
就是“透明物体”，毫无隐
私可言。

时下，用户在网络上
的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相
应的“痕迹”。通过搜索引
擎获取信息、在线网购、视
频网站观看影音产品等。
互联网公司完全可以根据
这些信息，对用户“画像”，
锁定目标人群，再将广告
主的信息精准推送，让广
告投其所好，让客户更愿
意埋单。

当互联网迈入大数据
就是财富的时代，违背用
户意志、收集用户信息，再
打包出售，实现精准营销，
无异于“谋财”。

近 期 ，备 受 关 注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草案）》正式提
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
审议，这将揭开我国个人
信 息 立 法 进 程 的 新 篇
章。草案的核心逻辑，正
是“告知-同意”机制，赋
予个人知情权和拒绝权，
特别是在通过自动化决
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或
信息推送的应用场景中，
有权同时获得不针对其
个人特征的选项。

换言之，同在互联网
海洋里遨游，即使用户如
小鱼，也可淡然面对互联
网巨鳄，轻轻松松说“不”。

保护用户隐私，靠广
告主、互联网平台的自律，
恐怕是与虎谋皮。多一些
像上外女生这样较真的用
户，多方位筑牢个人信息
保护法律矩阵，加强司法
保护力度，让违法者被罚
到肉疼，才能真正关掉“关
不掉的推送”。

关掉“关不掉的精准推送”

10 月 26 日，杭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
布了关于《杭州市物业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
明，新增了“不得强制业主
通过指纹、人脸识别等生
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设施
设备，保障业主对共用设
施设备的正常使用权”等
内容。

修订草案若被通过，
将成为中国首部明确写入
人脸识别禁止性条款的地
方性法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人脸识别站在高科技的风
口上高歌猛进，从起初的
仅限于金融支付、机密行

业应用的“黑科技”，很快
“飞入寻常百姓家”：上班
要刷脸，学生进图书馆要
刷脸，甚至业主进小区回
家也要刷脸。

大家的脸是越来越不
值钱了，越来越多的物业
公司、学校都把手伸向了
民众的脸，而且一副霸王
硬上弓、要脸必须给的样
子——不给就限制你的进
出，限制你的权利。

但是，有些常识必须
重申：包括人面部信息、
指纹、虹膜在内的生物信
息 ，作 为 人 格 权 的 一 部
分，受法律保护。物业公
司、企事业单位不是说要

就能要。
之前，就有教授对自

家小区要搞的人脸识别门
禁较了个真儿：“人脸识别
信息被滥用的风险比房产
信息大得多，物业无权收
集这些个人信息。”

按新版《信息安全技
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收
集人脸信息需要单独告知
并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
权同意，且不得存储原始
图像。也就是说，不刷脸
才是权利；刷脸必须征得
当事人的同意。《杭州市物
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只是重述了这个“常识”，
刷脸不是业主的义务。

有法律学者还认为，
物业与居委会没有提示风
险，在未征得业主同意的
情况下收集居民的人脸识
别数据，属于非法获取，甚
至涉嫌刑法中的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那么，为什么有不少小
区急着推进人脸识别呢？
这背后，既有资本的利益冲
动，也有个别地方的懒政在
驱动。企 业 急 着 跑 马 圈
地，把公民的脸“拉”下来，
把市场占下来；某些地方
基层组织在治理过程中，
面对老小区、外来人口较
集中的社区，寄望通过人
脸识别来快刀斩乱麻。

然而，个人生物信息
的安全性如何保护？法律
如何得到遵守？必须得到
保证，总不能业主把面部
信息都交出去了，但到底
交给了哪家公司？由谁来
负责？物业公司和社区都
交代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说到底，包括人脸识
别在内的技术，确实带来
了很多便利，但也不能忽
略其暗藏的“獠牙”。这次
杭州拟立法禁止强迫业主
刷脸，重申了常识，也是对
热得发烫的刷脸浇一盆冷
水：收集人脸信息，即使满
足必要性原则，民众也有
说不的权利。

杭州拟立法禁止小区强制刷脸：刷脸不是业主义务

□
沈
彬

人脸识别
技术带来了很
多便利，但也
不能忽略其暗
藏的“獠牙”。

让违法者被罚到肉疼，才能真正关掉“关不掉的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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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赌球被判刑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一事业单位报账员饶某一年多来挪用公款200余次用于网络赌球，总金额高达近
400万元。日前，法院一审判处饶某有期徒刑10年，责令其将所挪用的资金归还受害单位。 新华社发


